
 
1

设
计
说
明
 

1
. 
设
计
依
据
 

1
.1

 关
于
“
西
测
临
时
排
水
工
程
”
的
设
计
委
托
书
（
2
02
5
年

4
月
）。

 

1
.2

 《
市
政
公
用
工
程
设
计
文
件
编
制
深
度
规
定
》（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
设
部
，
2
01

3
年

4
月
）。

 

1
.3

 《
西
测
测
试
项
目
污
水
排
水
方
案
设
计
》
。
 

1
.4

 设
计
资
料
 

1
.4
.
1 
西
安
市
勘
察
测
绘
院
提
供
的
水
准
点
（
1
98
5
国
家
高
程
基
准
）
:西
安
市
勘
察

测
绘
院
提
供
的
水
准
点
（

19
85
国
家
高
程
基
准
）

:G
XE
4
点
：
高
程

4
16
.
50
4
米

（
X=

-5
1
52
.
78
1
，
Y=
-
61
5
.2
7
9
，
2
01
5
年

3
月
）
，
位
于
楼
子
村
东
侧
西
户
公
路
西
边
涵
洞

水
泥
台
旁
地
面
上
；

GX
E5
点
：
高
程

4
21
.0
77
米
（
X
=-
3
65
3
.3
8
0，

Y=
1
04
.
72
7
，
2
01

5

年
3
月
）
，
位
于
南
等
驾
坡
村
东
侧
西
户
公
路
上
；

G
XE
6
点
：
高
程

41
2
.5
6
5
米

（
X=

-3
4
16
.
53
4
，
Y
=-

18
6
8.
3
51
，
20
15
年

3
月
）
，
位
于
细
柳
街
道
南
苗
圃
东
机
井
水
泥

台
面
上
。
 

1
.4
.
2 
西
安
市
勘
察
测
绘
院
提
供
的

1：
10
0
0
地
形
图
（
电
子
版
，
20
19
年

6
月
）
。
 

1
.4
.
3 
《
西
测
测
试
西
安
总
部
检
测
基
地
建
设
项
目
室
外
给
排
水
管
道
总
平
面
图
》

（
中
联
西
北
工
程
设
计
研
究
院
有
限
公
司
，

20
22
年

8
月
）。

 

1
.4
.
4 
《
西
安
高
新
区
经
四
十
四
路
（
纬
三
十
二
路

-
纬
三
十
路
）
雨
、
污
水
工
程
重

新
设
计
》
（
西
安
市
政
设
计
研
究
院
有
限
公
司
，

20
2
4
年

1
2
月
）。

 

1
.
5 
主
要
采
用
的
规
范
、
规
程
 

1
.5
.
1 
《
城
乡
排
水
工
程
项
目
规
范
》
（
G
B 
5
50
2
7-
20
2
2）
。
 

1
.5
.
2 
《
室
外
排
水
设
计
标
准
》
（
GB
 5
0
01
4
-2
0
21
）。

 

1
.5
.
3 
《
湿
陷
性
黄
土
地
区
建
筑
标
准
》
（
GB
 5
0
02
5-
2
01
8
）。

 

1
.5
.
4 
《
室
外
给
水
排
水
和
燃
气
热
力
工
程
抗
震
设
计
规
范
》
（
GB
 5
0
03
2-
2
00
3
）。

 

1
.5
.
5 
《
给
水
排
水
工
程
管
道
结
构
设
计
规
范
》
（
G
B 
5
03
3
2-
2
00
2
）。

 

1
.5
.
6 
《
给
水
排
水
管
道
工
程
施
工
及
验
收
规
范
》（

GB
 5
0
26
8
-2
0
08
）。

 

1
.5
.
7 
《
埋
地
用
聚
乙
烯

(
PE
)
结
构
壁
管
道
系
统

 
第

1
部
分
:
聚
乙
烯
双
壁
波
纹
管

材
》
（
GB

/T
 
19
4
72
.
1-

20
1
9）
。
 

1
.5
.
8 
《
埋
地
塑
料
给
水
管
道
工
程
技
术
规
程
》
（
C
JJ
 
10
1
-2
0
16
）
。
 

1
.5
.
9 
《
检
查
井
盖
》（

GB
/
T 

23
8
58
-
20
0
9）
。
 

1
.6

 主
要
采
用
的
国
家
建
筑
标
准
设
计
图
集
 

《
湿
陷
性
黄
土
地
区
室
外
给
水
排
水
管
道
工
程
构
筑
物
》（

04
S
53

1-
1
～
5
），
《
单
层
、

双
层
井
盖
及
踏
步
》
（
1
4S
5
01
）
。
 

1
.7

 抗
震
设
防
烈
度
:
8
度
。

 

2
. 
工
程
概
况
 

西
测
测
试
西
安
总
部
检
测
基
地
建
设
项
目
位
于
西
安
高
新
区
经
四
十
四
路
与
纬
二
十

六
路
交
叉
口
东
南
角
，
项
目
占
地
约

2.
5
7
公
顷
。
 

依
据
排
水
规
划
，
项
目
污
水
排
入
经
四
十
四
路
市
政
管
道
，
再
向
南
排
入
纬
三
十
六
路

市
政
管
道
，
因
地
铁
建
设
及
征
地
拆
迁
原
因
，
经
四
十
四
路
（
纬
三
十
路

-
纬
二
十
六
路
）

近
期
无
法
建
设
，
导
致
项
目
排
水
无
出
路
，
为
解
决
该
问
题
，
经
高
新
区
管
委
会
专
题
会
议

讨
论
，
同
意
通
过
修
建
临
时
排
水
管
道
，
解
决
项
目
的
排
水
出
路
问
题
。
 

污
水
临
排
管
道
起
点
接
西
测
污
水
出
户
管
道
，
沿
经
四
十
四
路
东
侧
红
线
外

1.
5m
的

绿
带
内
向
男
排
放
，
至
纬
三
十
路
交
叉
口
向
南
接
入
经
四
十
四
路
南
段
已
设
计
污
水
管
道
。

设
计
临
时
污
水
管
道
管
径

di
40
0
mm
，
长
度
约

3
10
米
。
 

3
. 
管
线
及
施
工
要
求
 

3
.1

 由
于
工
程
暂
无
地
勘
报
告
，
设
计
暂
按
非
自
重
湿
陷
性
黄
土
场
地
（
轻
微
）
、
局
部



 
2

有
砂
层
，
无
地
下
水
设
计
。
 

3
.2

 管
材
、
基
础
及
施
工
方
法
 

设
计
临
排
管
道
采
用
聚
乙
烯
双
壁
波
纹
管
（

SN
8
级
，
环
刚
度
≥
8
KN
/
m

2 ）
，
开
槽
施
工
。
 

管
道
基
础
采
用

18
0
°砂
基
础
，
详
见
图

4
-1
。

 

3
.3

 管
道
接
口
：
采
用
承
插
式
橡
胶
圈
接
口
。
 

3
.4

 污
水
检
查
井
 

(
W1
)
井
为
经
四
十
四
路
已
设
计
检
查
井
。
 

W
1-
W5
污
水
检
查
井
选
用

10
0
0X
1
00
0
矩
形
钢
筋
混
凝
土
排
水
检
查
井
，
详
见

 

0
4S
5
31
-
5/
1
5
；
其
中
盖
板
参
见
 0
4S
5
31
-
5/
39
，
并
将
图
集
中

 b
=
37
0
mm
 改
为
 b

=2
7
0m
m
，

a
=1
6
00
m
m
改
为

 a
=
15
0
0m
m
，
钢
筋

HP
B2
3
5
改
为

HP
B3
0
0，
钢
筋

H
RB
3
35
改
为

HR
B4
0
0。

 

3
.5

 检
查
井
补
充
说
明
 

（
1
）
检
查
井
基
础
下
加
设

30
0m
m
厚

3:
7
 灰
土
垫
层
，
压
实
度

≥9
5%
，
宽
度
较
混
凝

土
基
础
尺
寸
每
边
外
放

3
00
m
m。
检
查
井
井
筒
改
为

MU
2
0
混
凝
土
砖
砌
筑
。
 

（
2
）
检
查
井
周
围
 
0.

5m
 
范
围
内
，
自
井
底
起
用

3:
7
灰
土
回
填
、
夯
实
至
现
状
地

面
，
要
求
压
实
度

≥9
5%
。
 

（
3
）
管
道
与
检
查
井
衔
接
处
做
法
采
用
中
介
层
做
法
，
具
体
为
：
先
用
毛
刷
或
棉
纱

将
管
外
壁
清
理
干
净
，
然
后
均
匀
地
涂
上
一
层
专
用
塑
料
粘
接
剂
，
其
上
撒
一
层
粗
砂
（
粒

径
 
1
～

2
mm
）
，
固
化
 
2
0 
分
钟
，
即
形
成
粗
糙
的
表
面
中
介
层
。
中
介
层
的
长
度

≥井
壁
厚

度
，
管
外
壁
与
洞
口
之
间
采
用
油
麻
沥
青
砂
柔
性
填
料
填
实
。
 

3
.6

 检
查
井
井
框
、
盖
：
设
计
检
查
井
井
筒
内
净
尺
寸
不
小
于

70
0
mm
。
盖
表
面
标
识

除
按
高
新
区
统
一
要
求
（
Ⅵ
标
准
），
带
有
“
西
安
高
新
”
字
样
外
，
检
查
井
井
座
、
盖
的

结
构
形
式
、
材
料
、
要
求
、
包
装
、
运
输
、
储
存
、
试
验
方
法
及
检
验
规
则
均
按
国
标
《
检

查
井
盖
》
（
G
B/
T
23
8
58

-2
0
09
）
中
要
求
执
行
。
污
水
井
盖
采
用
卡
簧
式
球
墨
铸
铁
井
盖
，

参
见

14
S5
0
1-
1
/3
3
；
井
座
采
用
倒
承
式
球
墨
铸
铁
井
座
，
参
见

14
S5
0
1-
1
/3
4
，
井
座
、

盖
承
载
等
级
为

D4
0
0
级
（
F≥

40
0
KN
）
。
井
盖
大
样
图
详
见
附
图

1，
安
装
做
法
详
见

1
4S
5
01
-
1/
1
7；
并
加
防
坠
网
，
详
见
附

2
，
要
求
防
护
网
每
两
年
更
换
一
次
。
 

3
.7

 爬
梯
：
采
用
球
墨
铸
铁
爬
梯
，
详
见

14
S
50
1
-1
/
35
、
36
。
 

3
.8

 检
查
井
采
用
开
挖
放
坡
施
工
，
开
槽
放
坡
暂
按

1:
0.
5
。
 

4
. 
施
工
注
意
事
项
 

4
.1

 施
工
前
应
对
本
次
设
计
文
件
中
的
水
准
点
进
行
联
测
复
核
，
复
测
无
误
后
，
方
可

开
挖
施
工
，
如
有
误
差
应
及
时
通
知
设
计
人
员
。
如
采
用
非
本
设
计
文
件
提
供
的
水
准
点
，

需
与
前
者
进
行
联
测
，
闭
合
无
误
并
将
结
果
提
交
建
设
单
位
、
设
计
单
位
后
方
可
施
工
。
 

4
.2

 施
工
前
应
进
一
步
调
查
设
计
道
路
及
相
交
道
路
的
现
状
地
下
管
线
情
况
，
特
别
是

燃
气
、
热
力
、
给
水
和
光
缆
等
管
线
，
开
挖
时
注
意
必
须
在
相
关
部
门
的
现
场
监
护
下
进
行

施
工
。
 

4
.3

 如
遇
地
下
水
及
其
它
不
良
地
质
时
，
应
及
时
通
知
建
设
单
位
及
设
计
单
位
，
将
根

据
实
际
情
况
确
定
相
应
处
理
方
案
。
 

4
.4

 凡
选
用
标
准
图
施
工
时
必
须
详
细
阅
读
各
图
总
说
明
及
各
分
项
说
明
。
 

4
.5

 施
工
验
收
标
准
严
格
按
国
标
《
给
水
排
水
管
道
工
程
施
工
及
验
收
规
范
》

（
GB

50
2
68
-
20
0
8）
执
行
，
管
道
闭
水
试
验
应
同
时
按
照
《
湿
陷
性
黄
土
地
区
建
筑
标
准
》

（
GB

50
0
25
-
20
1
8）
的
相
关
条
款
执
行
。
 

5
. 
施
工
安
全
注
意
事
项
 

5
.1

 工
程
开
工
前
应
做
好
施
工
组
织
设
计
，
严
格
遵
守
国
家
现
行
的
有
关
安
全
法
规
、

文
件
，
依
据
《
危
险
性
较
大
的
分
部
分
项
工
程
安
全
管
理
规
定
》（
住
建
部
令
第

3
7
号
）
及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部
办
公
厅
关
于
实
施
《
危
险
性
较
大
的
分
部
分
项
工
程
安
全
管
理
规
定
》
有

关
问
题
的
通
知
【
建
办
质
（
2
01
8
）
3
1
号
】，
针
对
本
工
程
特
点
，
制
定
安
全
专
项
施
工
方



 
3

案
。
 5
.2

 新
建
管
道
在
接
入
已
建
检
查
井
时
，
必
须
采
取
有
效
措
施
防
止
有
毒
有
害
气
体
对

施
工
人
员
造
成
伤
害
。
 

5
.3

 施
工
现
场
要
采
用
全
封
闭
施
工
，
现
场
应
有
防
止
闲
人
进
入
的
围
栏
，
属
于
危
险

作
业
的
地
带
应
加
上
明
显
的
标
志
，
必
要
时
派
专
人
看
管
。
 

5
.4

 同
一
现
场
有
多
单
位
配
合
施
工
时
，
应
由
总
包
单
位
与
各
有
关
单
位
共
同
议
定
安

全
工
作
制
度
，
共
同
遵
照
执
行
。
 

5
.5

 现
场
内
的
沟
、
坑
、
池
、
井
及
各
种
预
留
洞
口
等
其
他
危
险
部
位
，
应
设
置
防
护

栏
或
防
护
挡
板
，
并
设
危
险
标
志
，
在
可
能
范
围
内
加
以
封
闭
。

 

5
.6

 一
切
脚
手
架
或
棚
架
、
防
护
设
施
、
安
全
标
志
和
警
告
牌
等
，
一
经
架
设
后
，
不

得
擅
自
拆
动
。
如
需
拆
动
时
，
必
须
经
现
场
施
工
负
责
人
同
意
。

 

5
.7

 不
应
踏
在
拆
落
的
模
板
上
走
动
，
以
防
钉
伤
和
模
板
失
稳
坠
落
伤
人
。
 

5
.8

 管
道
沟
槽
开
挖
时
应
做
好
安
全
支
护
工
作
。

 

6
. 
施
工
环
境
保
护
注
意
事
项
 

6
.1

 严
格
遵
守
国
家
环
境
保
护
法
律
、
法
规
，
在
合
同
规
定
施
工
区
外
的
生
态
环
境
绿

色
植
物
、
树
木
等
，
尽
量
维
护
原
状
，
尽
力
保
护
施
工
区
内
林
木
、
植
被
，
同
时
注
意
保
护

地
下
文
物
。
 

6
.2

 制
定
环
境
保
护
管
理
规
定
，
保
护
和
改
善
施
工
现
场
的
生
活
环
境
和
生
态
环
境
。

工
程
项
目
文
明
施
工
总
的
原
则
和
要
求
是

:文
明
施
工
,
人
人
有
责
；
分
工
负
责
，
逐
级
监
督
；

场
地
整
洁
，
存
放
有
序
；
创
造
安
全
、
整
洁
、
有
序
的
施
工
环
境
与
条
件
，
以
适
应
现
代
管

理
的
需
要
。
 

6
.3

 道
路
施
工
要
定
期
清
扫
、
洒
水
，
以
减
少
尘
土
飞
扬
。
水
泥
、
白
灰
、
粉
煤
灰
等

易
飞
扬
的
细
颗
散
体
材
料
露
天
堆
放
时
应
下
垫
上
盖
，
防
止
飞
扬
和
流
失
污
染
。
 

6
.4

 道
路
施
工
范
围
四
周
应
设
置
样
式
统
一
的
围
挡
，
全
面
推
行
现
场
施
工
标
准
化
作

业
。
 6
.5

 对
产
生
噪
声
、
振
动
的
施
工
机
械
，
采
取
有
效
的
控
制
措
施
，
减
轻
噪
声
扰
民
。

在
施
工
作
业
时
，
除
抢
险
、
抢
修
外
，
有
较
大
噪
声
、
振
动
较
大
的
设
备
不
应
安
排
在
夜
间

（
2
2
时
至
次
日

6
时
）
施
工
。
 

7
. 
存
在
问
题
及
建
议
 

7
.1

 该
工
程
暂
未
进
行
地
质
勘
探
，
故
本
设
计
文
件
仅
供
工
程
开
工
前
做
准
备
工
作
之

用
，
其
中
管
道
地
基
处
理
和
基
础
部
分
设
计
内
容
仅
供
参
考
。
待
我
院
取
得
合
法
地
勘
对
本

设
计
文
件
出
案
补
充
文
件
后
方
可
一
并
作
为
施
工
依
据
。
 

7
.2

 建
议
尽
快
实
施
下
游
污
水
管
道
，
以
解
决
永
久
出
路
问
题
，
待
下
游
管
道
贯
通
后
，

将
本
次
设
计
临
时
管
道
废
除
。
 

   

临
排
主
要
工
程
数
量
表
 

序
号
 

名
 
 
 
称
 

规
格
(
m
m
)
 

单
位
 

数
量
 

备
 
 
注
 

1
 

双
壁
波
纹
管
 

d
i
4
0
0
 

米
 

3
1
0
 

S
N
8
 

2
 

矩
形
钢
筋
砼
检
查
井
 

1
m
×
1
m
 

座
 

5
 

 

3
 

可
调
式
球
墨
铸
铁
井
盖
及

盖
座
 

Φ
7
0
0
 

套
 

5
 

D
4
0
0
级
 

4
 

防
坠
网
 

 
个
 

5
 

 

5
 

管
道
沿
线
堆
土
挖
方
 

 
立
方
米
 

2
6
8
0
 

暂
估
 

 









≥90%

≥95%

≥95%

≥93%

≥95%

≥93%

≥95%

≥95%


